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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克拉玛依市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管理办法（试行）》
起草说明

为规范我市普惠性托育机构认定流程、明晰运营补助申领发放规则，强化托育补助资金监管，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起草《克拉玛依市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起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必要性
国家、自治区先后印发系列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各地加快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普惠托育机构认定、扶持和监管机制，将普惠托育服务作为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举措。为精准落地上级工作部署，细化制定符合我市实际的配套政策，亟需出台市级专项管理办法，构建上下衔接、权责明晰、规范统一的托育服务制度体系。
二、制定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国办发〔2024〕48号）
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新卫规〔2025〕6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新发改规〔2025〕4号）
《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员会 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三、主要内容及说明
《克拉玛依市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管理办法（试行）》包括总则、普惠认定条件及程序、托育收费、补助申请与发放、退出机制、监督管理、附则7个部分23条。
（一）明确总体原则。涉及第一条至第四条内容，明确了办法的适用范围，确立了职能部门监管分工，构建多部门协同共管工作机制。
（二）普惠认定条件及程序。涉及第五条至第六条内容，明确场地建设、安全防护、从业人员配置、日常运营管理等硬性准入指标；规范标准化认定流程，逐项明确各环节办理时限，压缩审批周期。
（三）托育收费。涉及第七条至第九条内容，普惠托育保育费严格执行政府指导价管控，硬性要求机构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全面公示收费项目、标准、退费规则，统一规范收托服务合同文本，杜绝乱收费、隐形收费。
（四）补助申请与发放。涉及第十条至第十五条内容，运营补助统一标准，按照每人每月 670 元核算，结合婴幼儿实际在托天数差异化精准计发；规范申报拨付机制，实行按季度集中申报模式，明确申报所需全套材料清单；落实多部门联合审核、对外公示、资金限时拨付流程，年末统一完成全年补助资金汇总备案，实现资金发放全留痕。
（五）退出机制。涉及第十六条至第十七条内容，普惠资质有效期设定为3年；机构发生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等核心信息变更的，须重新开展普惠资质认定；机构自愿退出普惠托育名录的，需提前6个月向卫健部门书面报备；列明7类重大违规负面情形，一经查实立即取消普惠资质；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步移送司法机关处置。
（六）监督管理。涉及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内容，资金管理要求，补助资金必须纳入对公专户单独核算使用，划定资金使用负面清单，严禁挤占、挪用；常态化监督机制，卫健、财政部门每年联合开展补助资金专项核查；开通线上线下社会监督举报渠道，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责任追究机制：对公职人员审核不严、履职失范、违规审批等行为明确追责处置要求。
（七）附则。涉及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三条内容，明确解释权限与实施时间。
